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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摘要 
研究緣起與⽬的�

「祐漢七棟樓群」⼊⼾問卷調查是由澳⾨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委託「我城社區
規劃合作社」進⾏的⼀項調查研究，旨作為「祐漢七棟樓群」都巿更新計劃的數
據基礎，⽬的如下：�
• 調查「祐漢七棟樓群」商住型態、住⼾/商⼾的性質、資料、現況及空置率等；�
• 確認「祐漢七棟樓群」居民對都巿更新規劃⼯作的取態；�
• 瞭解「祐漢七棟樓群」業權⼈分佈；�
• 瞭解「祐漢七棟樓群」業權⼈、承租⼈等對補償⽅法的意向；�
• 瞭解「祐漢七棟樓群」居民對重建的期望、意⾒及建議；�
• 經受訪者/業權⼈同意，獲取受訪者/業權⼈的聯繫⽅法。�
�
調查範圍為「祐漢七棟樓群」�
• 地理位置：北⾄祐漢新村第⼋街、東⾄⾧壽⼤⾺路、南⾄勝意樓、萬壽樓及
西⾄騎⼠⾺路；�

• 樓群及住⼾：共七棟樓群，住、商⼾共 2,556 ⼾，包括：�
康泰樓 448 ⼾�
吉祥樓 433 ⼾�
順利樓 224 ⼾�
興隆樓 423 ⼾�
牡丹樓 439 ⼾�
萬壽樓 221 ⼾�
勝意樓 368 ⼾�
 

研究⽅法與執⾏�

「祐漢七棟樓群」⼊⼾問卷調查主要採⽤問卷調查法和現況調查法兩種研究⽅法。
調研為期 10個⽉，採⽤普查、⾯訪兩種⽅式，即問卷員嘗試瞭解調查範圍內所
知的所有登記住商單位（共 2,556 個），並逐⼀⼊⼾⾯訪。問卷調查未能有效呈
現、與本研究有重要關連的議題，⼯作⼈員會到現場拍攝、繪圖等，以作記錄及
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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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背景�
祐漢新邨是⿊沙環區⾸個⼤型屋邨，位於⿊沙環避⾵塘填海區附近。屋邨所在地
1920 年代曾為⾺場，後成⽊屋區及菜⽥。1970 年代初由祐漢置業（澳⾨）有限
公司收購，並分批發展成祐漢新邨。整個屋邨 1970 年代末完成興建，當時共有
50 棟樓宇（現為 46 棟樓宇），樓⾼全為 6⾄ 7 層。其中，4棟萬壽樓及 6棟勝
意樓處於屋邨南部，與祐新、祐添樓群連接，⽽興隆樓、牡丹樓、康泰樓、吉祥
樓、順利樓各由 8棟樓宇組成，分佈在屋邨地塊的中部和北部，最終建成 2,780
個單位，特區政府於 2009 年拆卸順利樓 D、E、F及 G座，共 224 個單位，故
現時存在及有登記的有 2,556 個單位。�
�
時程：�
• 2004 年，特區政府提出舊區重整，並以祐漢新邨作為⼯作重點；�
• 2005 年底，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成⽴；�
• 2006 年，《舊區重整法律制度》法案及配套⾏政法規的起草⼯作啟動；� �
• 2011 年，《舊區重整法律制度》相關法律、法規制度在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
商議多年後，交⽴法會⼤會作⼀般性審議並獲通過，隨即交第⼆常設委員會
作細則性討論；�

• 2013 年，特區政府撤回《舊區重整法律制度》法案；�
• 2015 年，特區政府以都市更新概念，取代舊區重整；�
• 2019 年，《重建樓宇稅務優惠制度法案》、《都市更新暫住房及置換房法律制
度》完成⽴法程序並⽣效；�

• 2019 年 5⽉，澳⾨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成⽴；�
• 2019 年 10 ⽉，特區政府就《澳⾨都市更新法律制度》進⾏公開諮詢；�
• 2020 年 5⽉，《澳⾨都市更新法律制度》諮詢總結報告公佈。�
 

研究範圍的基本情況�
n 完成問卷情況�
- 在 2,556 個業權登記中，完成問卷共 1,886 份，佔調查範圍所有登記單位數
量的 73.8%；�

- 23 個單位使⽤者「中途拒答」，佔 0.9%；�
- 299 個單位使⽤者「拒答」，佔 11.7%；�
- 207個單位「無⼈應⾨」，佔 8.1%；�
- 141 個單位「空置」，佔 5.5%。�
 
n 訪問對象�
單位的使⽤者或其代表。在全區 2,556 ⼾中，�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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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731 個為「⾃住/⾃⽤住商業主」（包括業主代表）單位，佔 28.6%；�
- 357個為「本地住商租客單位」，佔 14.0%；�
- 803 個為「外地僱員租客單位」，佔 31.4%；�
- 317個單位「拒答、中途拒答」，佔 12.4%；�
- 348 個單位「無⼈應⾨和空置」，佔 13.6%。�
 
n ⾃住業主的特徵�
受訪的 647 名⾃住業主中，�
- 342名為「60歲以上⼈⼠」，佔 52.9%；�
- 321名為「居於所在單位超過 30 年的⾃住業主」，佔 49.6%；�
- 321名⾃住業主為「⾮在職者」，佔 49.6%；�
- 187個單位的家庭收⼊為「22,001元或以上」，佔 28.9%。�
 
n 住商單位的⽤途�
- 據物業登記資料，祐漢新邨現存 2,556 個物業單位，2,428 個為居住⽤途單
位，128 個為⾮住宅單位（商業、⼯業等）。�

- 問卷調查與現況調查皆發現，調查範圍內的居住⽤途單位實際作商業⽤途的
情況顯著。現況中，有 234 個單位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，其中 106 個居住
⽤途單位已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。�

 
n ⼈⼝估算�
本次調查的主要⽬的並⾮統計調查範圍內的⼈⼝，因此祐漢新邨現時的⼈⼝數量，
本報告是以問卷調查的數據，結合過往的資料及現場情況作估算。綜合上述多種
因素估算，2020 年 7⽉，調查範圍內約有居民 12,014名。�
 
n 外地僱員的國籍與分佈�
- 在調查範圍內的 1,886 個成功訪問的業權單位個案中，有 803 個為「外地
僱員」所居住，佔 42.5%；�

- 外僱國籍⽅⾯，658 個單位的外僱來⾃「內地」，佔 81.9%；其次來⾃「越
南」，共 78個單位，佔 9.7%。�

 
n 業權問題�
- 在受訪的 647 名⾃住業主中，有 22 名（3.4%）認為⾃⼰的單位有業權問
題；612名（94.6%）否認單位有業權問題；但⾃稱擁有⾃住單位全部業權
的有468名，佔72.3%；只持有單位部份業權的受訪者有155名，佔 24.0%；�

- 在受訪的 84名商⼾⾃⽤業主中，只有 3名（3.6%）認為⾃⼰的單位有業權
問題；69名（82.1%）否認單位有業權問題，但⾃稱擁有⾃住單位全部業權
的有 62⼈，佔 73.8%。�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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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⾃住業主對周邊社區的意⾒�
在受訪的 647 名⾃住業主中，�
- 518名指出「環境破爛」，佔 80%；�
- 499名指出「環境衛⽣惡劣」，佔 77%；�
- 488名指出「四處有垃圾」，佔 75%；�
- 463名指出「外牆剝落」，佔 72%。�
 
n 樓宇破損的情況�
在受訪的 647 名⾃住業主中，�
- 314名（51.5%）指出「天花或牆⾝滲⽔」；�
- 280名（45.9%）指出「廚房或廁所滲⽔」；�
- 254名（41.6%）指出「⽯屎剝落鋼筋外露」；�
- 236名（38.7%）指出「牆⾝或柱⾝開裂」；�
- 200名（32.8%）指出「窗邊滲⽔」；�
- 72名（11.8%）認為單位「沒有顯著破損或其他問題」。�
 
n ⾃住單位業主對重建的⽀持程度�
就受訪的 647 名⾃住業主對所在⼤廈重建的⽀持度：�
- 455名表⽰「⾮常⽀持」，佔 70.32%；�
- 134名表⽰「⽀持」，佔 20.71%；�
- 13名表⽰「不⽀持」，佔 2.01%；�
- 4名表⽰「⾮常不⽀持」，佔 0.62%；�
- 31名表⽰「無意⾒」，佔 4.79%；�
- 4名表⽰「不知道」，佔 0.62%；�
- 6名表⽰「不作答」，佔 0.93%。�
 
n ⾃⽤商⼾業主對重建的⽀持程度�
就受訪的 84名⾃⽤商⼾業主對所在⼤廈重建的⽀持度：�
- 49名表⽰「⾮常⽀持」，佔 58.3%；�
- 17 名表⽰「⽀持」，佔 20.2%；�
- 1名表⽰「不⽀持」，佔 1.2%；�
- 1名表⽰「⾮常不⽀持」，佔 1.2%；�
- 8名表⽰「無意⾒」，佔 9.5%；�
- 3名表⽰「不知道」，佔 3.6%；�
- 5名表⽰「不作答」，佔 6%。�
�
�
�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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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⾃住業主傾向的補償⽅式�
就受訪的 647 名⾃住業主較傾向的補償⽅式，詢問相關問題時，問卷員不會主動
向受訪者提供答案選項，由受訪者⾃⾏提出⼀個或多個可接受的補償⽅式。�
- 當中最多⼈提出「樓換樓」（可預先參觀的現樓，⾮更換公共房屋），有 426
名，佔 65.8%；�

- 其次有 244名提出「樓換樓」（⾮更換公共房屋），佔 37.7%；�
- 再其次有 209名提出「重建後回遷」，佔 32.3%；�
- 185名提出「置換房」（可預先參觀的現樓），有� 28.6%；�
- 17 名提出「現⾦收購」，佔 2.6%。�
 
n ⾃⽤商⼾業主傾向的補償⽅式�
就受訪的 84名⾃⽤商⼾業主較傾向的補償⽅式，詢問相關問題時，問卷員不會
主動向受訪者提供答案選項，由受訪者⾃⾏提出⼀個或多個可接受的補償⽅式。�
- 當中最多⼈傾向「舖換舖」，有 46名，佔 54.8%；�
- 其次有 34名提出「重建後舖換舖」，佔 40.5%；�
- 19名提出要有「搬遷津貼」，佔 22.6%；�
- 17 名提出要有「裝修津貼」，佔 20.2%；�
- 9名提出「現⾦收購」，佔 10.7%。�
 
n ⾃住/⾃⽤商⼾業主就負擔重建費⽤的意願� �
就⾃住業主負擔部份重建費⽤的意願，647 名受訪⾃住業主當中，�
- 357 名（55.2%）表⽰「不願意」；�
- 158名（24.4%）表⽰「願意⽀付部份」費⽤；�
- 81名（12.5%）表⽰「願意」。�
 
就⾃⽤商⼾業主負擔重建費⽤的意願，則重視重建是否合乎營商效益，部份重建
意願亦不算明確。�
 
n 搬遷安置的區份選擇�
若特區政府有置換房可供選購，647 名受訪⾃住業主回答區份選擇的問題，⾃住
業主對澳⾨半島北區的偏好明顯，多達 568名（87.8%）期望重建後留在北區⽣
活。�
 
n ⾃住業主考慮遷拆補償時的諮詢對象� �

就受訪的 647 名⾃住業主在考慮接受或不接受遷拆補償時的諮詢對象為：�
- 270名（41.7%）選擇「⾃⾏思考、解決」；�
- 197 名（30.4%）會諮詢「特區政府部⾨」；�
- 147 名（22.7%）會諮詢「親戚」；�
- 131名（20.2%）會諮詢「社⼯」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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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�
n 住⼾⼈數較平均⽔平為⾼�
按本次調查結果推算，調查範圍內約有 12,014名居民，⽽實際作居住⽤途單位
為 2,316 個。若以澳⾨平均空置率 7.3%作推算並扣除，則調查範圍內有⼈居住
的單位⼤約為 2,147個，即平均每個單位內有 5.3名居民，遠⾼於澳⾨⼾均約 3
名居民的⽔平。調查數據亦顯⽰，祐漢新邨有約三成單位由外僱租⽤作宿舍，當
中⼤部份單位的居住⼈⼝都在 7⼈以上。�
�
若祐漢新邨落實重建，有關⽅⾯還需考慮重建對周邊區域的衝擊。例如重建期間，
當區的居住單位供應量減少，或影響該區的住宅租⾦。另調查期間發現，不少外
僱以「租床位」形式在祐漢新邨居住；重建開始後，該區或難以找到⾜夠的「床
位」。� �
 
n 受訪業主多⽀持重建� � 部份觀望�
雖然調查顯⽰，受訪⾃住業主和⾃⽤商⼾業主⽀持重建的⽐例（⽀持和⾮常⽀持），
分別為 91.03%和 78.5%，佔絕⼤多數。但必須指出的是，受訪⾃住業主和⾃⽤
商⼾業主的⽐例，佔「祐漢七棟樓群」登記物業的 28.6%。⽐較合理的推論是，
樓宇⽼舊殘破、衛⽣⽋佳、治安不靖，直接影響⾃住、⾃⽤業主的⽣活和營商，
其重建意欲會較⾼。但如此惡劣的客觀環境之下，仍有 8.97%和 21.5%⾃住、⾃
⽤業主，沒有明確⽀持重建。�
 
n 業權問題值得關注�
在受訪的⾃住業主中，3.4%認為⾃⾝單位有業權問題；94.6%業主（612名）否
認其單位有業權問題，但⾃稱擁有⾃住單位全部業權的只佔 72.3%（468 名）。
3.6%⾃⽤商⼾業主承認有業權問題，受訪⾃⽤商⼾業主擁有單位全部業權的⽐
例較⾼，佔 73.8%。業權問題涉及受訪者的法律知識、家庭狀況、財產等因素，
受訪者未必能完全及正確理解其業權狀況及問題，⽽業權問題會因家庭狀況變化
⽽改變，也可能在推動重建期間出現變化，為重建增變數。�
 
n 對補償⽅式的取態�
從調查結果，不難發現，受訪者對以實物（住宅單位）作為補償的「樓換樓」
（可預先參觀的現樓，且⾮更換公共房屋）(65.8%)、「重建後回遷」(32.3%)、
「置換房」(28.6%)等⽅式⽐較接受，對「現⾦收購」興趣不⼤(2.6%)。在實物
補償的形式中，⼜特別傾向於可供參觀的「現樓」。相對地，對於重建回遷的興
趣，明顯沒有直接「樓換樓」那麼⾼。受訪⾃⽤商⼾業主的回遷意欲，較⾃住
業主顯著，最傾向「舖換舖」(54.8%)，或「重建後舖換舖」(40.5%)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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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樓宇破損情況令⼈憂慮� �
祐漢新邨樓宇破損的情況令⼈憂慮，有 51.5%（314 個單位）⾃住業主指出「天
花或牆⾝滲⽔」；45.9%（280 個單位）指出「廚房或廁所滲⽔」；41.6%（254 個
單位）指出「⽯屎剝落鋼筋外露」；38.7%（236 個單位）指出「牆⾝或柱⾝開
裂」；32.8%（200 個單位）指出「窗邊滲⽔」；⽽認為單位「沒有顯著破損或其
他問題」的，只有 11.8%（72 個單位）。換⾔之，有 88.2%（538 個單位）的受
訪者指出，其單位有⽐較明顯和嚴重的破損。調查中，雖只詢問⾃住業主的樓宇
破損情況，但值得留意的是，⾃住業主理應⽐較愛惜⾃⼰的物業，從⽽進⼀步推
論，整個祐漢新邨的情況，有可能⽐上述數據還要嚴重。�
 
n 居住單位作商業⽤途�
調查發現，祐漢新邨地⾯居住⽤途單位改作商業⽤途的情況普遍。結合問卷及現
況調查後發現，共 106 個居住⽤途單位已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。現況中，此情況
並未對社區的⽇常⽣活帶來困擾，甚或⽅便了居民。但⾧遠⽽⾔，在未來重建⼯
作中，將成⼀個關注點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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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�
n ⾧時間跟進社區狀況�
調查範圍內的社會狀況⾮常複雜，且⼈⼝密度⾼，估算⼈⼝總量約 12,014 ⼈。
當中包括基層居民、外僱等較弱勢的群體居住者，同時包含⼤量流動⼈⼝；其他
邊緣⾏業，⾮正式商舖及天台屋等亦交錯存在。�
�
另⼀⽅⾯，⾃住業主偏向年⾧，對於特區政府政策、社會變化未必敏銳，需⼀段
時間去理解新事物。⽽⾃住業主⼤多⾧年居住在祐漢新邨，接近⼀半超過 30 年，
這群體累積⽐較深厚的鄰⾥關係。往後推進重建⼯作時，務必要與⽼居民建⽴良
好關係。其他問題也必須作⾧時間的溝通、瞭解和觀察。因此，建議澳⾨都市更
新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：都更公司）在祐漢新邨開展駐點⼯作站，此對⾧時間跟
進社區狀況變化有利，同時⽅便居民查詢都更相關的資訊及解答疑問。�
 
n 需要更明確的政策、法律來推動重建�
調查顯⽰，現時受訪的⾃住業主⽀持重建的⽐率為 91.03%，⾃⽤商⼾業主為
78.5%。未來實際執⾏都更的過程中，計算業權百份⽐將包括⾮⾃住/⾃⽤的業主、
業權不明等情況的單位，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為複雜。要提升重建的⽀持度，必須
有更明確的政策和法律規範。否則，居民或因補償⽅案、居民權利保障、重建時
間表等，較關注的問題得不到明確答覆，難以安⼼去⽀持重建。�
 
n 為業主提供法律⽀援�
調查範圍內的⾃住業主年齡偏⾼，若他們在重建完成前離世，有業權問題的單位
數量可能不斷增加。因此，建議為業主（尤其⾧者）提供相關的法律⽀援，包括
⼀般的業權繼承等法律講座，以及⾝後遺產處理、現況業權問題處理等⽅⾯的⽀
援。�
 
n 提供多種補償⽅式�貼近居民的需要�
調查發現，受訪⾃住業主對補償⽅式的態度明確，傾向以「現樓」作為拆遷其單
位的補償，佔六成以上；相對⽽⾔，對於重建後回遷的訴求較少，佔三成左右。
較少業主要求回遷的原因，可能是當中⾧者較多，要求他們先搬遷到暫住房，⽣
活數年後，再回遷到重建後的新居，對於追求穩定、安樂的居民來說，重建—暫
住—回遷（重建回遷）的模式，不⾒得是⼀個吸引的選項。建議未來重建補償⽅
案中，多考慮以置換房來處理住宅的補償問題，如可在澳⾨半島北區興建相當數
量的置換房，讓相關業主以「可預先參觀的現樓」作選擇，這顯然是個令居民⽐
較安⼼的選項，即「鄰區置換」模式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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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掌握單位⽤途現況�考慮補償⽅案�
在未來⼀段時間，需要掌握祐漢新邨各商住單位動態，尤其⾃住業主單位、居住
⽤途單位改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的單位。建議研究是否就這些單位的現況，計劃
不同的補償⽅案。例如只有⾃住業主可以優先選擇「重建回遷」或「鄰區置換」。
事實上，⾹港的重建補償政策中，⾃住業主與⾮⾃住業主的補償就有不同⽅案，
可作參考。因為，減少重建回遷的居民，⾧遠有利於減少該區過⾼的⼈⼝密度，
⼟地⽤途的彈性也更⼤。�
 
n 持續監測樓宇結構�
祐漢新邨的樓宇狀況不佳，現時由於都市更新相關的法律和政策尚未出台，可以
預計的是，由現在到真正實施重建計劃，尚有⼀段⽇⼦。�
�
研究團隊建議：�
- 對「祐漢七棟樓群」進⾏結構檢驗，並進⾏倘需的結構加固；�
- 持續監測各樓群情況，避免發⽣⼤型意外事件；�
- 將樓宇狀態較差的樓群，放在重建次序中較優先的位置。�
 
n 樓群重建順序的考慮因素�
樓群的重建順序，需要考慮多項因素，本報告列出 6 個主要考慮因素：�
- 登記單位數量較少；�
- 建築狀況較差；�
- 重建⽀持度較⾼；�
- 居住⽤途單位改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、天台屋較少；�
- 施⼯便利性較⾼；�
- 居住⽤途單位⽐例較⾼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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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研究緣起 
 
「祐漢七棟樓群」⼊⼾問卷調查是由澳⾨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委託「我城社區
規劃合作社」進⾏的⼀項調查研究，旨作為「祐漢七棟樓群」都巿更新計劃的數
據基礎，⽬的如下：�
•� 調查「祐漢七棟樓群」商住型態、住⼾/商⼾性質、資料、現況及空置率等；�
•� 確認「祐漢七棟樓群」居民對都巿更新規劃⼯作的取態；�
•� 瞭解「祐漢七棟樓群」業權⼈分佈；�
•� 瞭解「祐漢七棟樓群」業權⼈、承租⼈等對補償⽅法的意向；�
•� 瞭解「祐漢七棟樓群」居民對重建的期望、意⾒及建議；�
•� 經受訪者/業權⼈同意，獲取受訪者/業權⼈的聯繫⽅法。�
�
調查範圍為「祐漢七棟樓群」，北⾄祐漢新村第⼋街、東⾄⾧壽⼤⾺路、南⾄勝
意樓、萬壽樓及西⾄騎⼠⾺路。當中包括康泰樓 448 ⼾、吉祥樓 433 ⼾、順利
樓 224 ⼾、興隆樓 423 ⼾、牡丹樓 439 ⼾、萬壽樓 221 ⼾及勝意樓 368 ⼾，七
個樓群住、商⼾共 2,556 ⼾。�
 

 
圖 1�調查範圍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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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研究⽅法與執⾏ 
 

2-1具體執⾏⼯作 
整個調查研究項⽬包括：�
•� 訂⽴、測試、編碼及印製問卷；�
•� 設計製作調查員的掛牌及統⼀服飾特徵；�
•� 問卷調查數據搜集（2,556 ⼾）；�
•� 派發調查通知信、⼩冊⼦及紀念品；�
•� � 以拍攝照⽚⽅式記錄調查範圍（照⽚檔案名稱須註明拍攝位置、⽇期及時間），
包括但不限於公眾地⽅、⼤廈⾛廊、樓梯、⼤閘、⼤廈外觀、單位外觀等；
倘獲受訪者同意，亦應拍攝單位內情況；�

•� 數據整理、統計分析以撰寫報告。�
�

2-2研究⽅法 

n 問卷調查法�

本調查研究，主要採⽤問卷調查法，作為⼀項定量調查。調查採⽤普查和⾯訪⽅
式，即問卷員嘗試瞭解調查範圍內所知的所有登記住商單位（共 2,556 個），並
逐⼀⼊⼾⾯訪。�
 

n 現況調查法�

現況調查作為本調查研究的輔助研究⽅法，就問卷調查未能有效呈現、與本研究
有重要關連的議題，⼯作⼈員會到現場拍攝、繪圖等，以作記錄及分析。�
 

2-3執⾏情況 
進⾏⼊⼾問卷調查前，問卷員會預先在每⼾的信箱投放通知信、宣傳單張。問卷
調查進⾏時，12名問卷員以 2⾄ 3⼈⼀組，協同進⾏相關⼯作。�
�
七棟樓群的⼯作順序為：順利樓、勝意樓、萬壽樓、牡丹樓、興隆樓、吉祥樓、
康泰樓。執⾏時間為 2020 年 6⽉⾄ 8⽉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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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研究背景 
 

3-1 社區背景 

祐漢新邨是⿊沙環區建成的⾸個⼤型屋邨，位於⿊沙環避⾵塘填海區附近，屋邨
所在地 1920 年代曾為⾺場，後為⽊屋區及菜⽥。1970 年代初，由祐漢置業（澳
⾨）有限公司收購，分批發展成祐漢新邨。�
�
澳⾨的建置業經歷 1967⾄ 1968 年的蕭條期後，1969 年轉⼊復甦期。澳葡政府
在建置業界的要求下，貸款澳⾨幣 200 萬元⽀持建置業復甦，部份商⼈開始興建
平價單位。1970 ⾄ 1972 年建置業市道轉旺，祐漢新邨就在該時間建造。1�
�

祐漢新邨是澳⾨最先採⽤預製件裝嵌式建築技術的建築群，當時具有單位多、速
度快、成本低的優點，單位售價為港元 20,000元左右，有些只售港元 15,000元
2，且可分期付款，故⼗分搶⼿，甚⾄出現排隊購樓情況。祐漢新邨除受澳⾨居民
歡迎外，亦有不少⾹港⼈⼠購買作渡假或出租之⽤。�
�
整個屋邨在 1970 年代末完成興建，當時共有 50 棟，全為 6 ⾄ 7 層⾼的樓宇。
其中，4棟萬壽樓及 6棟勝意樓位處屋邨南部，與祐新、祐添樓群連接，興隆樓、
牡丹樓、康泰樓、吉祥樓及順利樓各由 8棟樓宇組成，分佈在屋邨地塊的中部和
北部，最終建成 2,780 個單位。�
�
祐漢新邨以矩形街區規劃，每街區的寬度均統⼀約 53.5 ⽶。街區的⾧度，除萬
壽樓與勝意樓因座數較少，⽽⾧度較短外，興隆樓與牡丹樓的街區⾧度，均為71.8
⽶；⽽康泰樓、吉祥樓及順利樓街區的⾧度，則為 70⽶。每棟樓宇的平⾯均為
⾧ 25.8⽶、寬 15⽶的矩形，這樣統⼀的尺⼨⽅便採⽤預製件施⼯，以減省建造
的時間與成本。�
�
根據 1977年 8 ⽉ 24⽇《華僑報》報導，祐漢新邨建成時才被政府有關部⾨編
上街名，樓宇亦編上⾨牌，位於屋邨東側的萬壽⼤⾺路（現今的⾧壽⼤⾺路）當
時仍未完全建成。直⾄ 80年代，祐漢新邨第⼋街以北全是⽊屋區，⽽⾧壽⼤⾺
路以東全為菜⽥及⽊屋，⿈⾦商場亦在 1980 年代中期才興建，屋邨的西側、南
側與⼯業⼤廈及住宅樓宇為鄰。 
 

 
1 吳志良、楊允中：《澳門百科全書》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 2005，第 259頁  
2 唐思：《澳門風物誌》 第三集 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2004，第 40-41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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⾄於街道規劃⽅⾯，南北⾛向的街道，⾃西向東是騎⼠⾺路、祐漢新邨第⼀街、
祐漢新邨第⼆街及⾧壽⼤⾺路，均為貫穿屋邨南北的主要道路。每組樓房中間都
有寬約 1.8⽶南北⾛向的⼩巷。⾄於東西⾛向的街道，⾃南往北分別是祐漢新邨
第四街⾄第⼋街，其中第四街、第六街及第⼋街為主要道路，第五街及第七街是
樓房間的巷道。整個屋邨的樓宇群基本上沿街道建造，除了萬壽樓最為特別，只
有四棟樓宇，在祐漢第四街南側留下⼩廣場空間，建成初期設有⼀組噴⽔池，為
屋邨的休閑空間。�
�
建築設計，採⽤⾧⽅體作為樓宇外形，受現代主義住宅的影響⽽設計簡潔，著重
功能性，屋邨樓宇以南北臨街⽴⾯為主要⽴⾯，以塗漆牆⾯、開有窗⼾及橫窗。
因以預製件建造，建築元素在重複中形成視覺韻律。⾄於樓宇的東西臨街⽴⾯為
副⽴⾯，在⽩⾊實牆只開有窗⼾及樓梯窗洞。除了康泰樓外牆貼有紙⽪⽯飾⾯，
其他樓宇外牆均抹灰塗漆。�
�
屋邨的建築物外形雖然統⼀，但內部排佈有不同類型。其中，樓宇內部開有⾧窄
天井的，其樓梯直接通往街巷，每組樓梯每層給四個單位使⽤；⽽沒有內部天井
的樓宇，樓梯置於樓宇的東西兩側，每層中央有⾛廊貫通，單位則沿⾛廊排佈。
⾄於單位內部，亦分為⼀房⼀廳及兩房⼀廳兩種類型。祐漢新邨外觀雖統⼀，內
部卻因應不同類型⽽有差異。�
�
⾄於地⾯層，原先只有吉祥樓、牡丹樓、萬壽樓及部份勝意樓設有沿街商鋪。但
隨區內的商業發展，其餘的地⾯層住宅⼤多被改為店鋪，並加建梯級連通街道，
形成所謂「居住⽤途單位改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」的現象，相關議題將於較後章
節詳述。⾄於屋⾯，整個屋邨只有康泰樓的樓梯可通往屋⾯天台，因此在該樓群
亦出現不少天台屋；其他樓群由於樓梯未能直達屋⾯天台，只有少量天台屋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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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2政策背景 
澳⾨舊區樓宇殘舊⽼化問題嚴重，超過 30 年樓齡的樓宇接近 4,800 棟，佔全澳
樓宇的三分之⼆，其中 1,700 棟有結構⽼化問題。隨着歲⽉增⾧，樓宇年久失修
的問題⽇益突顯，成為城市安全的⼀個隱患。�
 

3-2-1  2004 年政府提出舊區重整 

針對這問題，特區政府於 2004 年提出舊區重整，2005 年底成⽴舊區重整
諮詢委員會，推動舊區重整⼯作。其職能是就舊區重整的各項問題，收集社
會不同階層的意⾒，整合評估并提出建議供特區政府及相關機構參考。�
�
2006 年啟動《舊區重整法律制度》法案及配套⾏政法規的起草⼯作，相關
的法律制度在 2011 年提交到⽴法會全體會議作⼀般性審議，並獲通過。旋
即進⼊第⼆常設委員會作細則性討論，法案於 2013 年由特區政府撤回。 
 

 3-2-2  2015 年政府提出都市更新 

2015年和2016年的特區政府施政報告均明確提出，「將以都市更新的概念，
推動舊區重整」3。2016 年特區政府成⽴了都市更新委員會，並以都市更新
概念取代舊區重整，希望逐步改善都市環境。�
�
根據第 5/2016號《都市更新委員會》⾏政法規，都巿更新委員會作為協助
特區政府制定都市更新政策的諮詢機關，負責⼀切有關都市更新的事宜，如：
都市更新政策的策略、與其他領域政策的協調；都市更新政策的管理措施；
都市更新活動；在都市更新⽅⾯所作措施及⾏動的效果；就都市更新範疇的
法規、規章草案等發表意⾒、開展研究、提出⽅案及建議。 
 

 3-2-3  2019 年都市更新公司成⽴ 

經過三年諮詢及參考⾹港市建局模式，澳⾨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9
年設⽴，正式開展⼯作。都更公司的起始資本為澳⾨幣⼀億元，以澳⾨特別
⾏政區、⼯商業發展基⾦及科學技術發展基⾦作為股東認購，以現⾦⽀付。
都更公司所營事業為協調和推動⼀切與都市更新有關的活動，包括興建置換
房及暫住房，逐步推動都市更新⼯作。�

  

 
3 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委員會：“五年規劃”草案文本專題解說文章－城市建設發展的新思維
—從“舊區重整”到“都市更新”  https://www.gov.mo/zh-hant/news/156989/ 澳門：新聞局 20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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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-2-4祐漢重整與更新 

對於祐漢的重整，2007 年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委托澳⾨理⼯學院進⾏「祐
漢居民⽣活現狀調查」，成功訪問 1,603 個住宅單位及 237個⼯商單位使⽤
者（包括貨倉，下同），調查的成功率達到 81%（不計算空置單位）。�
�

根據特區政府當年資料，在祐漢新邨七棟樓群的 2,557� 個單位中（不包括
順利樓 224 個社會房屋單位），有 2,429 個住宅單位，128 個⼯商單位；⽽
理⼯調查⼩組在調查過程中，發現在 2,429 個住宅單位中，有 176 個單位
已被改變⽤途。即當時該區實際上存有的住宅單位有 2,253 個，⼯商單位則
有� 304 個。�
�

在上述 2,253 個住宅單位中，完成問卷調查的單位有 1,603 個（佔總數
71.15%，若不計算空置單位，則佔總數 80.27%），空置單位有 256 個（佔
總數 11.36%），調查⼩組未能接觸的住宅單位有� 358 個（佔總數 15.89%），
拒絕調查的住宅單位有� 36 個（佔總數 1.6%）。�
�

在上述 304個⼯商單位中，完成問卷調查的單位有237個（佔總數 77.97%，
若不計算空置單位，則佔總數 82.29%），空置單位有 16個（佔總數 5.26%），
調查⼩組未能接觸的單位有 35個（佔總數 11.51%），拒絕調查的單位有 16
個（佔總數 5.26%）。�
�

2009 年 3 ⽉，特區政府清拆了順利樓 E、G座，並於同年 7⽉在上述地段
興建了「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祐漢臨時辦事處」，以收集居民對舊區重整的
意⾒及訴求，更好地開展舊區重整的社區⼯作。隨後，按計劃在第⼆階段清
拆順利樓的 D、F 座，並改建成為休憩區。�
�

為推動祐漢的都市更新，2020 年 6 ⽉⾄ 8⽉開展了「祐漢七棟樓群」⼊⼾
調查，研究團隊以⼊⼾問卷調查⽅式，收集該樓群業權⼈、住⼾對舊區重建
的意⾒及建議，作為推動都市更新的數據基礎。�

� 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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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研究範圍的基本情況 
  

4-1問卷情況 
在 2,556 個業權登記中，完成的問卷共 1,886 份，佔調查範圍的登記單位數
量 73.8%。其中 23 個單位使⽤者「中途拒答」，佔 0.9%；299 個單位使⽤者
「拒答」，佔 11.7%；207個單位「無⼈應⾨」，佔 8.1%；141 個單位「空置」，
佔 5.5%。�
 
表 1�問卷情況�
 次數� 百分⽐�
完成� 1,886 73.8% 

中途拒答� 23 0.9% 

拒答� 299 11.7% 

無⼈應⾨� 207 8.1% 

空置� 141 5.5% 

總和� 2,556 100.0% 

 

 
圖 2�問卷情況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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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2訪問對象 

4-2-1訪問對象 

本次調查的訪問對象，是單位的使⽤者或使⽤者代表。當中共 731 個⾃住/
⾃⽤住商「業主」單位（包括業主代表，下同），佔 28.6%；共 357個為「本
地租客」單位，佔 14.0%；共 803 個為「外地僱員」租客單位，佔 31.4%；
共 317 個為「拒答、中途拒答」單位4，佔 12.4%；「無⼈應⾨」和「空置」
等單位共 348 個，佔 13.6%。�

 
表 2�訪問對象的⾝份�

 居住⽤途� 商業/⾮居住⽤途� 總和� 百份⽐�
業主/業主代表� 647 84 731 28.6% 

本地租客� 294 63 357 14.0% 

外地僱員� 803 0 803 31.4% 

拒答/中途拒答� 260 57 317 12.4% 

無⼈應⾨� 184 23 207 8.1% 

空置� 134 7 141 5.5% 

總和� 2,322 234 2,556 100.0% 

 

 

圖 3� � 訪問對象的⾝份�

 
4本節計算中途拒答、拒答的數值與 4-1節的描述之中途拒答、拒答的數值總和有差異。做成差
異的原因，是部份受訪者於明確拒絕回答問卷之前，曾向問卷員透露自身與所在物業之間的關

係，故被視為有回答本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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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2-2⾃住業主 

回答問卷的 647 名⾃住業主當中，60歲以上⼈⼠有 342名，佔 52.9%；居
於所在單位超過 30 年的⾃住業主有 321名，佔 49.6%；⾃住業主為⾮在職
者有 321名，佔 49.6%；316名在職⼈⼠當中，有 84⼈為博彩從業員，佔
26.6%。另⼀⽅⾯，647個業主⾃住單位中，187個單位的家庭收⼊為 22,001
元或以上，佔 28.9%。�

 
表 3�⾃住業主的年齡�

  

 

圖 4�⾃住業主的年齡�
 

  

 次數� 百分⽐�
20歲以下� 3 0.46% 

21歲--30歲� 38 5.87% 

31歲--40歲� 57 8.81% 

41歲--50歲� 62 9.58% 

51歲--60歲� 131 20.25% 

61歲--70歲� 236 36.48% 

71歲或以上� 106 16.38% 

不作答� 14 2.17% 

總和� 647 100.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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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⾃住業主居住該單位的時間 
 

  次數� 百分⽐�
3年或以下� 23 3.6% 

3.1年-5年� 20 3.1% 

5.1年-7年� 15 2.3% 

7.1年-10年� 21 3.2% 

10.1年-15年� 29 4.5% 

15.1年-�20年� 64 9.9% 

20.1年-25年� 65 10.0% 

25.1年-�30年� 70 10.8% 

30年或以上� 321 49.6% 

不知道� 7 1.1% 

不作答� 12 1.9% 

總和� 647 100.0% 

 

  
 
 
 
 
 
 
 

 
表 6�⾃住業主的職業�
 次數� 百分⽐�
博彩業從業員� 84 26.6% 

⼯⼈� 81 25.6% 

其他� 73 23.1% 

⽂員� 30 9.5% 

專業⼈⼠� 22 7.0% 

公務員� 10 3.2% 

商⼈� 9 2.8% 

不作答� 7 2.2% 

總和� 316 100.0% 

 

表5�⾃住業主是否在職�
 次數� 百分⽐�
在職� 316 48.9% 

⾮在職� 321 49.6% 

不作答� 10 1.5% 

總和� 647 100.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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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
表 7� ⾃住業主的家庭收⼊（澳⾨幣）�

 次數� 百分⽐�
0收⼊� 40 6.2% 

5,000元以下� 72 11.1% 

5,001元-7,000元� 32 4.9% 

7,001元-8,000元� 17 2.6% 

8,001元-10,000元� 42 6.5% 

10,001元-12,000元� 34 5.3% 

12,001元-14,000元� 26 4.0% 

14,001元-16,000元� 35 5.4% 

16,001元-18,000元� 27 4.2% 

18,001元-20,000元� 24 3.7% 

20,001元-22,000元� 38 5.9% 

22,001元或以上� 187 28.9% 

不作答� 73 11.3% 

總和� 647 100.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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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2-3 單位分佈�

調查範圍內共有 2,556 個業權登記，當中 2,428 個為居住⽤途，128 個為⾮
居住⽤途，⾮居住⽤途的單位登記包括：商業、⼯業等名稱，現況中絕⼤多
數作商業⽤途。�
 
表 8�單位分佈與單位登記⽤途�
樓群� 登記單位數⽬� 百分⽐�
順利樓� 224 8.76% 

勝意樓� 368 14.40% 

吉祥樓� 433 16.94% 

牡丹樓� 439 17.18% 

萬壽樓� 221 8.65% 

康泰樓� 448 17.53% 

興隆樓� 423 16.55% 

總和� 2,556 100.0% 
 

 
圖 5�單位分佈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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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2-4 居住與商業⽤途� �

根據物業登記資料，祐漢新邨現存 2,556 個物業單位，2,428 個為「居住⽤
途」單位，128 個⾮居住單位。問卷調查與現況調查皆發現，調查範圍內的
居住⽤途單位實際作商業⽤途的情況顯著。現況中有 234 個單位作「商業或
⾮居住⽤途」，其中 106 個居住⽤途單位已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。�
�
根據 2007年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公佈的數據，當年祐漢新邨的居住⽤途單
位，改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共 112 個，與本次調查的數字相若。�

 
表 9�現況單位⽤途�

 單位數⽬� 百份⽐�
居住⽤途� 2,322 90.8% 

商業/⾮居住⽤途� 234 9.2% 

總和� 2,556 100.0% 
 
表 10� 現況商業⽤/⾮居住⽤單位狀況�

 單位數⽬� 百份⽐�
登記為⾮居住⽤途（⼯、商業等）� 128 54.70% 
居住⽤途單位改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（地⾯層）� 92 39.32% 

居住⽤途單位改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（⼆層及以上）� 14 5.98% 

總和� 234 100.0% 

 

 

圖 6�現況商業⽤/⾮居住⽤單位狀況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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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2-5居住⼈⼝與⼈⼝推算 

本次調查的主要⽬的，並⾮統計調查範圍內的⼈⼝，因此有關祐漢新邨現況
⼈⼝數⽬，本報告以問卷調查的數據結合過往的資料及現場情況估算。綜合
上述多種因素估算，2020 年 7⽉，調查範圍內居民共有 12,014 ⼈。值得留
意的是，在回應此問題的 1,444 受訪單位中，最多回答是「7 ⼈或以上」，
共有 340 個單位，佔 23.5%。⽽澳⾨最常⾒的 3⼈居住單位，只佔 12.0%，
2⼈和 4⼈居住單位分別佔 13.9%和 15.0%。 
 
表 11� 受訪單位內居住⼈數�
 次數� 百分⽐�
1⼈� 75 5.2% 

2⼈� 200 13.9% 

3⼈� 173 12.0% 

4⼈� 217 15.0% 

5⼈� 170 11.8% 

6⼈� 225 15.6% 

7⼈或以上� 340 23.5% 

不知道� 18 1.2% 

不作答� 22 1.5% 

其他� 4 0.3% 

總和� 1,444 100.0% 
 
⼈⼝推算是以本調查的問卷數據作為推算基礎，當中住了 7 ⼈或以上的單
位，根據現況⼤多數由外地僱員居住，居住⼈數⼀般較多。按調研期間單位
內平均有 10⼈居住計算，空置率以 2019 年澳⾨整體空置率 7.3%計算，扣
除確定空置與推定為空置的單位數量，餘下拒答和無⼈應⾨的單位，以上述
有回答問卷的單位的平均值計算，估算調查範圍內⼈⼝⼤約為 12,014 ⼈。�

 
表 12� 調查範圍的⼈⼝估算�

 2011（⼈⼝普查）� 2020（估算）�
總計� 7,461 12,0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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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2-6� 外地僱員的國籍與分佈�

調查範圍內的 1,886 個成功訪問的業權單位中，有 803 個為外地僱員所居
住，佔 42.5%。外藉僱員國籍⽅⾯，658 個單位的外僱來⾃內地，佔 81.94%，
其次來⾃越南，有 78 個單位，佔 9.71%。�
 
表 13� 外地僱員的國籍與分佈�

  順利樓� 勝意樓� 吉祥樓� 牡丹樓� 萬壽樓� 康泰樓� 興隆樓� 總和� 百分⽐�

內地� 65 85 112 106 51 126 113 658 81.94% 

菲律賓� 0 3 2 1 2 3 2 13 1.62% 
越南� 3 3 20 15 10 8 19 78 9.71% 
尼泊爾� 1 2 2 3 2 0 2 12 1.50% 
其他� 0 1 0 0 0 0 0 1 0.12% 
不作答� 3 10 7 5 4 1 11 41 5.11% 
總和� 72 104 143 130 69 138 147 803 100.0% 

百分⽐� 9.0% 13.0% 17.8% 16.2% 8.6% 17.2% 18.3% 100.0%  

 

 
圖 7外地僱員的國籍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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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2-7居住⽤單位的業權問題�

在回答這條問題的 647 名⾃住業主中，只有 22名（3.4%）認為⾃⼰的單位
有業權問題；612名（94.6%）業主否認單位有業權問題，但⾃稱擁有⾃住
單位全部業權的只有 468 名，佔 72.3%；只持有單位部份業權的受訪者有
155名，佔 24.0%。其他餘下的業權，⼤多在其近親的名下，包括：⽗母、
配偶、⼦⼥、兄弟姊妹等。�
 
表 14� ⾃住業主回答單位是否有業權問題�

 
 
 
 
 
 
 

�
表 15� 受訪者擁有物業百份百業權（100%）� �

 次數� 百分⽐�
否，只是部份� 155 24.0% 

有� 468 72.3% 

不作答� 24 3.7% 

總和� 647 100.0% 
 

 

 次數� 百分⽐�
沒有� 612 94.6% 

有� 22 3.4% 

不知道� 3 0.5% 

不作答� 10 1.5% 

總和� 647 100.0% 

 

圖 8�⾃住業主回答單位是否有業權問題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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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6�擁有受訪者物業部份業權份額的⼈數與其關係�
 ⼈數�
⽗母� 25 

配偶� 85 

⼦⼥� 16 

親兄弟姊妹� 11 

同⽗異母兄弟姐妹� 1 

叔伯� 0 

叔伯兄弟� 0 

岳⽗/岳母� 2 

外家的兄弟姊妹� 1 

親戚� 8 

朋友� 5 

不作答� 3 

其他� 31 

 

4-2-8商業⽤途或⾮居住⽤途單位的業權問題 

在回答這條問題的 84名⾃⽤商⼾業主中，只有 3名（3.6%）認為⾃⼰的單
位有業權問題，69名（82.1%）業主否認單位有業權問題，但⾃稱擁有⾃⽤
單位全部業權的只有 62 名，佔 73.8%。只持有單位部份業權的受訪者 12
名，佔 14.3%。�
 
表 17⾃⽤商⼾業主回答單位是否有業權問題�

 
 
 
 
 
 

 
表 18� 商⼾受訪者擁有物業百份百業權（100%）�

 次數� 百分⽐�
否，只是部份� 12 14.3% 

有� 62 73.8% 

不作答� 10 11.9% 

總和� 84 100.0% 

 次數� 百分⽐�
沒有� 69 82.1% 

有� 3 3.6% 

不作答� 12 14.3% 

總和� 84 100.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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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2-9住商單位的租約 

在回答這條問題的294個本地居民租⼾單位中，有169個有租約，佔57.5%；
82個沒有租約，佔 27.9%。商業租⼾中有 34個有租約，佔 54.0%；4個沒
有租約，約 6.3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多達 18 個（28.6%）商業租⼾回答不知
道。�
 
表 19� 居住與商業租⼾是否有租約�

 居住� 商業�
次數� 百分⽐� 次數� 百分⽐�

有� 169 57.48% 34 54.0% 

沒有� 82 27.89% 4 6.3% 

不知道� 16 5.44% 18 28.6% 

不作答� 26 8.85% 7 11.1% 

其他� 1 0.34% 0 0.0% 

總和� 294 100.00% 63 100.0% 

 
 

4-2-10天台屋 

調查範圍內的天台屋情況，由於客觀原因，如問卷員無法靠近天台屋、沒有
⾜夠安全途徑進⼊⼤廈天台，或居民無法提供有效資訊等原因，研究團隊只
能利⽤現況調查法及航拍圖，對⽐確定天台屋的位置與數量。如此，調查範
圍共有約 68間天台屋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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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3社區環境 

4-3-1 ⾃住業主對周邊社區的意⾒ 

就⾃住業主回答周邊社區的意⾒時，647 名⾃住業主對周邊社區環境提出意
⾒，有 518 名認為「環境破爛」，佔 80%；499 名認為「環境衛⽣惡劣」，
佔 77%；488 名認為「四處有垃圾」，佔 75%；463 名認為「外牆剝落」，
佔 72%。�
 
表 20� ⾃住業主對周邊社區的意⾒�
排序� 意⾒� 次數� 百分⽐�

1 周邊環境破爛� 518 80% 

2 環境衛⽣惡劣（蟲蟻為患）� 499 77% 

3 四處有垃圾� 488 75% 
4 外牆剝落� 463 72% 
5 梯級破損，照明差� 461 71% 

6 太多閒雜⼈出⼊� 459 71% 
7 電線破舊� 429 66% 

8 太多外僱� 408 63% 

9 樓梯撇⾬� 403 62% 
10 室內漏⽔� 380 59% 

11 年紀⼤，上落樓梯太⾟苦� 375 58% 
12 治安差� 359 55% 
13 返放⼯不⽅便，交通太擠塞� 294 45% 

14 無意⾒� 43 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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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9⾃住業主對周邊社區的意⾒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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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3-2樓宇破損情況 

在 647 名受訪⾃住業主中，314名（51.5%）指出「天花或牆⾝滲⽔」；280
名（45.9%）指出「廚房或廁所滲⽔」；254名（41.6%）指出「⽯屎剝落鋼
筋外露」；236 名（38.7%）指出「牆⾝或柱⾝開裂」；200 名（32.8%）指
出「窗邊滲⽔」；⽽認為單位「沒有顯著破損或其他問題」的，只有 72 名
（11.8%）。�
 
表 21� ⾃住業主單位的破損情況� �

 

 

圖 10� ⾃住業主單位的破損情況�
 
 
 
 
 
 
 

排序� 單位的破損情況� 次數� 百分⽐�
1 天花或牆⾝滲⽔� 314 51.5% 
2 廚房或廁所滲⽔� 280 45.9% 

3 ⽯屎剝落鋼筋外露� 254 41.6% 

4 牆⾝或柱⾝開裂� 236 38.7% 
5 窗邊滲⽔� 200 32.8% 

6 沒有顯著破損或其他問題� 72 11.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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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4重建意向 

4-4-1⾃住單位業主對重建的⽀持程度 

就受訪的 647 名⾃住業主對所在⼤廈重建的⽀持度，表⽰「⾮常⽀持」的有
455名，佔 70.32%；表⽰「⽀持」的有 134名，佔 20.71%；表⽰「不⽀
持」的有 13名，佔 2.01%；表⽰「⾮常不⽀持」的有 4名，佔 0.62%；表
⽰「無意⾒」的有 31名，佔 4.79%；表⽰「不知道」的有 4名，佔 0.62%；
表⽰「不作答」的有 6名，佔 0.93%。可⾒超過九成受訪者⽀持重建，但值
得留意的是，總體傾向於不⽀持或沒有明確表達意⾒的受訪者亦有 58 名，
共佔 8.97%。�
�
表 22� ⾃住業主對重建的⽀持程度� �

 次數� 百分⽐�
⾮常⽀持� 455 70.32% 

⽀持� 134 20.71% 

不⽀持� 13 2.01% 

⾮常不⽀持� 4 0.62% 

無意⾒� 31 4.79% 

不知道� 4 0.62% 

不作答� 6 0.93% 

總和� 647 100.0% 
 

 

圖 11� ⾃住業主對重建的⽀持程度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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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4-2⾃住業主傾向的補償⽅式 

就受訪的 647 名⾃住業主較傾向的補償⽅式，詢問相關題⽬時，問卷員不會
主動向受訪者提供答案選項，由受訪者⾃⾏提出⼀個或多個他能接受的補償
⽅式。當中最多⼈提出可接受的是「樓換樓」（可預先參觀的現樓、且⾮更
換公共房屋）有 426 名，佔 65.8%；其次是「樓換樓」（⾮更換公共房屋）
有 244名，佔 37.7%；再其次是「重建後回遷」有 209名，佔 32.3%。純
粹現⾦收購，只有 17 名受訪者⽀持，佔 2.6%。�

 
表 23� ⾃住業主傾向的補償⽅式� �
排序� 補償⽅式� 次數� 百分⽐�

1 樓換樓�（可預先參觀的現樓、且⾮更換公共房屋）� 426 65.8% 

2 樓換樓�（⾮更換公共房屋）� 244 37.7% 

3 重建後回遷� 209 32.3% 
4 置換房�（可預先參觀的現樓）� 185 28.6% 
5 置換房�（政府建的樓宇）� 169 26.1% 

6 要有搬遷津貼� 107 16.5% 
7 要求有⼈幫⼿搬屋，因年紀⽼邁� 98 15.1% 

8 要求預先參觀現樓才能答允搬遷津貼� 88 13.6% 

9 ⾧者公寓�（可預先參觀現樓）� 21 3.2% 
10 接受現⾦收購� 17 2.6% 

11 ⾧者公寓� 16 2.5% 
*此為複選題，百分⽐總和⾮ 100% 

 

 

圖 12� ⾃住業主傾向的補償⽅式�
 



 

24 
 

4-4-3⾃住業主就負擔重建費⽤的意願  

就⾃住業主負擔部份重建費⽤的意願，受訪的 647 名⾃住業主中，357 名�
（55.2%）表⽰「不願意」，158名（24.4%）表⽰「願意⽀付部份」費⽤，
明確表⽰「願意」的只有 81名（12.5%）。⽽⾃⽤商⼾就負擔重建費⽤的意
願，則重視重建是否合乎營商效益，部份重建意願亦不算明確。�
 
表 24� ⾃住業主就負擔重建費⽤的意願�

 次數� 百分⽐�
願意� 81 12.5% 

不願意� 357 55.2% 

願意⽀付部份� 158 24.4% 

無意⾒� 11 1.7% 

不作答� 40 6.2% 

總和� 647 100.0% 
 

 

圖 13� ⾃住業主就負擔重建費⽤的意願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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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4-4⾃⽤商⼾業主對重建的⽀持程度 

就受訪的 84 名⾃⽤商⼾業主對所在⼤廈重建的⽀持度，表⽰「⾮常⽀持」
的有 49名，佔 58.3%；表⽰「⽀持」的有 17 名，佔 20.2%；表⽰「不⽀
持」的有 1 名，佔 1.2%；表⽰「⾮常不⽀持」的有 1 名，佔 1.2%；表⽰
「無意⾒」的有 8名，佔 9.5%；表⽰「不知道」的有 3名，佔 3.6%；表⽰
「不作答」的有 5名，佔 6%。可⾒接近⼋成受訪⾃⽤商⼾業主⽀持重建，
但值得留意的是，總體傾向不⽀持或沒有明確表達意⾒的受訪者超過兩成，
可⾒部份⾃⽤商⼾業主持觀望態度。�
 
表 25� ⾃⽤商⼾業主對重建的⽀持程度�

 次數� 百分⽐�
⾮常⽀持� 49 58.3% 

⽀持� 17 20.2% 

不⽀持� 1 1.2% 

⾮常不⽀持� 1 1.2% 

無意⾒� 8 9.5% 

不知道� 3 3.6% 

不作答� 5 6.0% 

總和� 84 100.0% 

 

 
圖 14� ⾃⽤商⼾業主對重建的⽀持程度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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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4-5 ⾃⽤商⼾業主傾向的補償⽅式 

就受訪的 84名⾃⽤商⼾業主較傾向的補償⽅式。詢問相關題⽬時，問卷員
不會主動向受訪者提供答案選項，由受訪者⾃⾏提出⼀個或多個可接受的補
償⽅式。結果顯⽰ 46名⾃⽤商⼾業主最傾向「舖換舖」，佔 54.8%；其次是
「重建後舖換舖」，有 34名，佔 40.5%。提出要有「搬遷津貼」的有 19名，
佔 22.6%；要有「裝修津貼」的有 17 名，佔 20.2%；「現⾦收購」只有 9名
⽀持，佔 10.7%。�
 
表 26� ⾃⽤商⼾業主傾向的補償⽅式�
排序� 補償⽅式� 次數� 百分⽐�

1 舖換舖� 46 54.8% 
2 重建後鋪換鋪� 34 40.5% 
3 搬遷津貼� 19 22.6% 
4 新舖裝修津貼� 17 20.2% 
5 員⼯補償� 13 15.5% 

6 現⾦收購� 9 10.7% 
7 其他� 8 9.5% 

8 無意⾒� 7 8.3% 
9 重建後增設社區設施� 4 4.8% 

10 不作答� 2 2.4% 
*此為複選題，百分⽐總和⾮ 100% 

 

 

圖 15� ⾃⽤商⼾業主傾向的補償⽅式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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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5發展願景 

 4-5-1⾃住業主對重建後社區設施的意⾒ 

就 647 名受訪⾃住業主對重建後社區設施的意⾒，當中 551名提出要有「公
園」，佔 85.2%；536名提出要有「街市」，佔 82.8%；498名提出要有「超
市」，佔 77.0%；484名提到要有「巴⼠站」，佔 74.8%；482名提到要有「銀
⾏」，佔 74.5%。�

 
 表 27⾃住業主對重建後社區設施的意⾒�

排序� 對重建後社區設施的意⾒� 次數� 百分⽐�
1 公園� 551 85.2% 

2 街市� 536 82.8% 

3 超市� 498 77.0% 
4 巴⼠站� 484 74.8% 
5 銀⾏� 482 74.5% 

6 酒樓⾷肆� 457 70.6% 
7 衛⽣中⼼� 437 67.5% 

8 社會福利設施（青少年、⽼⼈中⼼）� � 422 65.2% 

9 停⾞場� 384 59.4% 
10 ⽂化設施� 359 55.5% 

11 學校� 354 54.7% 
12 圖書館� 345 53.3% 

13 體育（球場等）設施� 328 50.7% 

14 其他� 31 4.8% 
*此為複選題，百分⽐總和⾮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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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6� ⾃住業主對重建後社區設施的意⾒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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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5-2⾃住業主搬遷安置的區份選擇 

若特區政府有置換房可供選購，647 名受訪⾃住業主對澳⾨半島北區的偏好
明顯，多達 568名（87.79%）期望重建後留在北區⽣活。�

 
 表 28選擇購買置換房，期望安排的區份�

區域� ⼈數� 百分⽐�
澳⾨半島北區� 568 87.79% 

新城填海� A� 區� 15 2.32% 

離島區� 6 0.93% 

無意⾒� 43 6.65% 

不知道� 3 0.46% 

其他� 2 0.30% 

不作答� 10 1.55% 

總和� 647 100.00% 

 

 4-5-3⾃住業主考慮遷拆補償時的諮詢對象  

647 名受訪的⾃住業主在考慮接受或不接受遷拆補償時的諮詢對象，270名
（41.7%）選擇「⾃⼰解決」；197 名（30.4%）會諮詢「特區政府部⾨」；
147 名（22.7%）會諮詢「親戚」；131名（20.2%）會諮詢「社⼯」。�

  
 表 29⾃住業主考慮遷拆補償時的諮詢對象� �

排序� 諮詢意⾒對象� 次數� 百份⽐�
1 ⾃⼰解決� 270 41.7% 

2 特區政府部⾨� 197 30.4% 
3 親戚� 147 22.7% 

4 社⼯� 131 20.2% 

5 朋友� 53 8.2% 
6 其他� 20 3.1% 

7 鄰居� 11 1.7% 

8 社團� 10 1.5% 
9 同鄉� 6 0.9% 

*此為複選題，百分⽐總和⾮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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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議題 
  

5-1 住⼾⼈數較平均⽔平為⾼ 
按本次調查結果推算，調查範圍內⼤約有 12,014名居民，⽽實際作居住⽤途單
位為 2,316 個。若以澳⾨平均空置率 7.3%作推算並扣除，則調查範圍內有⼈居
住的單位⼤約為 2,147個，即每個單位內平均有 5.3名居民，遠⾼於澳⾨⼾均約
3名居民的平均⽔平。�
�
調查數據顯⽰，祐漢新邨有約三成單位由外僱租⽤作宿舍，當中⼤部份單位的居
住⼈⼝在 7⼈以上。祐漢⼈⼝密度較⾼的原因，與⼤量外僱聚居有關。�
�
⼈⼝多、居住密度⾼，可能對往後的重建⼯作以及周邊社區帶來其他⽅⾯的阻⼒。
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研究範圍所處的區域周邊，本來就是澳⾨⼈⼝密度最⾼的社區。
根據 2016 年統計暨普查局的中期⼈⼝統計資料，⿊沙環及祐漢區，每平⽅公⾥
⾼達 170,953 ⼈，⼈⼝密度屬全澳⾨各統計分區中最⾼的。�
�
祐漢新邨的重建，意味著該區的居住單位供應會在重建期間減少，需要考慮重建
對周邊區域的衝擊，包括對該區住宅的租⾦影響。另調查期間，問卷員發現不少
外僱是以「租床位」的形式在祐漢新邨居住。重建開始後，有這⽅⾯需要的外僱，
或難以找到⾜夠「床位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外僱租住的單位，多達 803 個，佔 1,886
個完成問卷單位中的 42.5%。�
 

5-2 受訪業主多⽀持重建� � 部份觀望  
雖然調查顯⽰，⾃住業主和⾃⽤商⼾業主⽀持重建的⽐例（⽀持和⾮常⽀持），
分別為 91.03%和 78.5%，佔絕⼤多數。但必須指出的是，受訪的⾃住和⾃⽤商
⼾業主的⽐例，佔七棟樓群的 28.6%。合理推論的是，樓宇⽼舊殘破、衛⽣⽋佳、
治安不靖，對⾃住、⾃⽤業主⽽⾔，對⽣活和營商有直接影響，故⽀持重建。但
在這種情況下，依然有 8.97%和 21.5%受訪⾃住業主和⾃⽤商⼾業主，沒明確表
⽰⽀持重建。�
�
雖然數據顯⽰住商業主⼤多數⽀持重建，但從實際執⾏⾓度考量，現時未表⽰⽀
持的部份，依然可對重建構成相當阻⼒。可以預想，在沒有進⼀步的、更明確的
政策或者補償⽅案下，要將重建⽀持度提升⾄可操作的程度，⽐較困難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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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3 業權問題值得關注 
在受訪的 647 名⾃住業主中，3.4%認為⾃⾝單位有業權問題，94.6%業主（612
名）否認單位有業權問題，但⾃稱擁有⾃住單位全部業權的只佔72.3%（468名）。
受訪的 84名⾃⽤商⼾業主中，承認有業權問題的亦有 3.6%，受訪業主擁有單位
全部業權的⽐例較⾼，佔 73.8%。業權問題涉及受訪者的法律知識、家庭狀況、
財產等⽅⾯，可能涉及兩⼤⽅⾯的因素：�
�
⼀、受訪者可能對⾃住單位的業權問題認知不⾜，普遍涉及遺產分配、婚姻財產
制度、離婚等情況。�
�
⼆、基於私隱，受訪者可能不願意透露、提及或正視。�
�
另⼀⽅⾯，受訪者年齡偏⾼5，業主的離世可能會使有業權問題的單位變得更多
及更複雜，從表 4-2-2中可以看到，61歲或以上的⾃住業主/業主代表佔 52.9%；
51-60歲這個年齡組別佔 20.2%。�
 
  

 
5 受訪者年齡偏高，可能因為與長者有較多時間留在家中有關，且他們較有耐性回答問卷等因
素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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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4 對補償⽅式的取態 
業主對補償⽅式的取態，對往後重建⼯作有⾄關重要的影響。在受訪業主當中，
最多⼈接受「樓換樓」（可預先參觀的現樓，且⾮更換公共房屋），有 65.8%（426
名）；其次是「樓換樓」（⾮更換公共房屋）有 37.7%（244 名）；再其次是「重
建後回遷」32.3%（209名）及「置換房」（要預先參觀現樓）28.6%（185名）。
純粹現⾦收購，有 2.6%（17 名）的受訪者⽀持。�
�
從上述結果，不難發現，受訪者對實物（住宅單位）作為補償的「樓換樓」、「重
建後回遷」、「置換房」等⽅式⽐較接受，對「現⾦收購」興趣不⼤。在實物補償
的形式中，⼜特別傾向於可供參觀的「現樓」。相對地，對重建再回遷的興趣，
明顯沒有直接「樓換樓」那麼⾼。�
�
由於⾃住業主普遍⽐較年⾧，以現⾦收購意味著他們或需再於私⼈市場中購買房
屋，這個選擇對他們⽽⾔，可能存在某種困難和⼼理抗拒。有三成左右的受訪者
選擇「重建後回遷」，需要指出的是，重建回遷過程，居民需在數年間進⾏多於
⼀次的搬遷，這個過程對⾧者⽽⾔，可能並不理想。�
�
如 5-3節所述，⾃住業主年齡偏⾼，⽽ 4-2-2節亦指出，當中的⾮在職⼈⼠⽐例
⾼達 49.6%，即其恆常性收⼊或靠特區政府的各種福利來維持，故他們選擇補償
⽅式時，會更為保守。�
�
值得注意的是，調查範圍內的⾃住業主⽼齡化情況顯著，但選擇兩個關於「⾧者
公寓」的選項只有 3.2%（21名）和 2.5%（16名）。就補償⽅式，問卷員不會在
調查提問時為受訪者提供選項，因此，受訪者可能並不知道或想起特區政府這項
政策。同樣情況也可能出現在「置換房」相關的問題上，受訪者因不清楚相關政
策，故「置換房」選項，沒有其他三種實物補償那麼受歡迎。�
�
⾃⽤商⼾業主的取態與⾃住業主稍有不同，雖然⾃⽤商⼾業主最傾向「舖換舖」
（46名），佔 54.8%；但「重建後舖換舖」亦佔 40.5%（34名），對於重建後回
遷訴求，⾃⽤商⼾業主⽐⾃住業主要顯著。對於搬遷、裝修津貼的重視程度，商
⼾亦較住⼾為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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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5 樓宇破損情況令⼈憂慮  
祐漢新邨樓宇破損情況令⼈憂慮，在受訪業主中，有 51.5%（314 個單位）指「天
花或牆⾝滲⽔」；45.9%（280 個單位）「廚房或廁所滲⽔」；41.6%（254 個單位）
「⽯屎剝落鋼筋外露」；38.7%（236 個單位）「牆⾝或柱⾝開裂」；32.8%（200
個單位）「窗邊滲⽔」；⽽認為單位「沒有顯著破損或其他問題」的，只有 11.8%
（72 個單位）。換⾔之，有 88.2%（538 個單位）的受訪者指出，其單位有⽐較
明顯及嚴重的破損。雖然在調查中，只詢問⾃住業主的樓宇破損情況，但值得留
意的是，⾃住業主理應⽐較愛借⾃⼰的物業，從⽽進⼀步推論，整個祐漢新邨的
情況，有可能⽐上述數據還要嚴重。�
 

5-6 居住單位作商業⽤途 

調查發現，祐漢新邨地⾯居住單位改作商業⽤途的情況普遍。結合問卷及現況調
查後發現，共 106 個居住⽤途單位已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。在現況中，此情況並
未對社區的⽇常⽣活帶來困擾，甚或⽅便了居民。但⾧遠⽽⾔，在未來重建⼯作
中，將成⼀個關注點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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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議 
  

6-1 ⾧時間跟進社區狀況 
調查範圍內的社會狀況⾮常複雜，⼈⼝密度⾼，估算⼈⼝總量約 12,014 ⼈，當
中包括基層居民、外僱等較弱勢的群體居住者，同時包含⼤量流動⼈⼝；樓群內
不乏邊緣⾏業，⾮正式商舖（居住⽤途單位改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）以及天台屋
等亦交錯存在。在未來的拆遷計劃執⾏前，宜對所有單位進⾏⾧時間的跟進與排
查，逐步安排遷出，儘量避免社會問題在拆遷過程中向區外擴散。�
�
由上述情況發現，祐漢新邨內存有各種處於法律灰⾊地帶的⾏為，其單位的使⽤
⼈、負責⼈不會輕易將單位內的情況，以及其真正訴求向來訪⼈員透露。另⼀⽅
⾯，⾃住業主偏向年⾧，對特區政府政策、社會變化未必敏銳，對於新事物需要
⼀段時間去理解。⾃住業主⼤多⾧年居住在祐漢新邨，有接近⼀半受訪的⾃住業
在祐漢居住超過 30 年，這個群體累積較深厚的鄰⾥關係，往後推進重建⼯作，
務必與⽼居民建⽴良好關係。其他問題亦必須作⾧時間溝通、瞭解和觀察。�
�
因此，建議都更公司在祐漢新邨設⽴駐點⼯作站，有利社區進⾏⾧時間跟進，同
時⽅便居民查詢都更相關的資訊及解答疑問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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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-2 需要更明確的政策、法律來推動重建 
調查顯⽰，現時受訪⾃住業主⽀持重建的⽐率為 91.03%，⾃⽤商⼾業主為 78.5%。
未來實際執⾏都更的過程中，計算業權百份⽐將包括⾮⾃住/⾃⽤的業主、業權
不明等情況的單位，情況或變得更為複雜。要提升重建的⽀持度，必須有更明確
的政策和法律規範，否則居民或因補償⽅案、居民權利保障、重建時間表等較關
注的問題得不到明確答覆，難以安⼼去⽀持重建⼯作。�
�
需指出的是，2011 年《舊區重整法律制度》草案曾交⽴法會討論，在此前後，
相關部⾨曾對公眾進⾏⼤量宣導⼯作。因此，若不能提供⽐當時更清晰、更詳細、
更確切的訊息，未必能引起居民更多的關注和認同。�
�
因此，在可⾒的將來，《都市更新法律制度》的⽴法，是都市更新⼯作，尤其是
祐漢重建的重中之重。明確居民、都更公司及特區政府之間於都市更新中的權利
與義務，將⼤⼤有利於祐漢重建⼯作的推進。�
 
 

6-3 為業主提供法律⽀援 
調查範圍內的⾃住業主年齡偏⾼，若他們在重建⼯作完成前離世，可能會使有業
權問題的單位數量不斷增加。因此，建議為業主（尤其⾧者）提供相關的法律⽀
援，包括⼀般的業權、繼承等法律講座、⾝後遺產處理、現況業權問題處理等⽅
⾯的⽀援。�
�
另外，「居住⽤途單位改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」問題同樣值得關注，必須加強該
類業主對現時擁有單位狀態的認知，避免將來討論補償⽅案時各說各話，或因不
瞭解其單位狀態⽽引發誤會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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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-4 提供多種補償⽅式�貼近居民的需要 
調查發現，受訪⾃住業主對補償⽅式的態度明確，傾向以「現樓」作為拆遷其單
位的補償，佔六成以上；相對⽽⾔，對於重建後回遷的訴求較少，只佔三成左右。
較少業主要求回遷的原因，可能是當中⾧者較多。在重建過程中，要他們先搬遷
到暫住房，⽣活數年後，再回遷到原⼟地的新居中。對於追求穩定、安樂的居民
來說，重建—暫住—回遷（重建回遷）的模式，未必是最吸引的選項。�
�
建議未來的重建補償⽅案中，多考慮以置換房來處理住宅的補償問題。可在澳⾨
半島北區興建相當數量的置換房，提供相關業主「可預先參觀的現樓」作選擇，
顯然是個令居民⽐較安⼼的選項，即「鄰區置換」模式。從⾏政⾓度⽽⾔，居民
選購置換房、搬出原有單位後，他們與都更的相關程序已結束，即居民需要適應
改變，以及承擔相關公、私部⾨的⾏政成本，「鄰區置換」顯然⽐「重建回遷」
模式為低。政策上，建議放寬業主選購「置換房」的限制，使「置換房」更接近
「樓換樓」模式，減少居民疑慮。�
�
另⼀⽅⾯，提出「⾧者公寓」需要的⾃住業主，只佔 3.2%。對於逾⼀半為六⼗
歲以上⼈⼠的⾃住業主群體⽽⾔，這個數字顯然過低。當中可能涉及到居民不知
道或不清楚相關政策，或者對該政策持觀望等原因，建議在未來的推廣⼯作中，
加強宣傳。與「置換房」情況相似，制訂「⾧者公寓」政策時，需要有針對性地
吸引⾧者業主⼊住。�
�
相對⽽⾔，受訪⾃⽤商⼾業主回遷的意願⽐較⾼。商店經營⽐較依賴區位因素，
故商⼾對店舖位置⽐較敏感。值得討論的是，若採「重建回遷」模式，當中涉及
兩次搬遷，商⼾裝修和搬遷的成本將相當⾼昂；若採「鄰區置換」模式，補償予
業主的店舖，可能在⼈流不多的新發展社區，令不確定性增加。因此，雖然⼤部
份受訪⾃⽤商⼾業主對「現⾦收購」未表⽀持，但實際上，這或是對他們⽐較有
利的⽅案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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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-5 掌握單位⽤途現況�考慮補償⽅案 
在未來⼀段時間，需要掌握祐漢新邨各商住單位動態，尤其⾃住業主、「居住⽤
途單位改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」單位。建議研究是否就這些單位的現況，計劃不
同的補償⽅案。例如只有⾃住業主可以優先選擇「重建回遷」或「鄰區置換」。
事實上，⾹港在重建補償政策中，⾃住業主與⾮⾃住業主的補償有不同⽅案，可
作參考。因為，減少重建回遷的居民，⾧遠有利於減少該區過⾼的⼈⼝密度，⼟
地⽤途的彈性也更⼤。�
�
「居住⽤途單位改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」問題亦可透過⽐較彈性的政策，作某種
條件限制，以類似上述的⽅式，讓「居住⽤途單位改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」與「真
舖」的補償⽅案分開。⽽執⾏相關建議的前提，是都更公司及相關部⾨，必須在
重建⽅案公佈前的⼀段時間內，持續、精確地掌握相關單位的狀況，避免⽇後爭
議。�
 

6-6 持續監測樓宇結構 
祐漢新邨的樓宇狀況不佳，從前述章節的數據已清楚列明。現時由於都市更新相
關的法律和政策尚未出台，可以預計的是，由現在到真正實施重建計劃，尚有⼀
段⽇⼦。�
�
研究團隊建議：�
- 對祐漢新邨七棟樓群進⾏結構檢驗，並進⾏倘需的結構加固；�
- 持續監測樓群情況，避免發⽣⼤型意外事件；�
- 將樓宇狀態較差的樓群，放在重建次序中較優先的位置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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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-7 樓群的重建順序建議 
樓群的重建順序，需要考慮多種因素，本報告列出 6 個主要考慮因素：登記單位
數量較少；建築狀況較差；重建⽀持度較⾼；居住⽤途單位改作商業或⾮居住⽤
途、天台屋較少；施⼯便利性較⾼；居住⽤途單位⽐例較⾼。�
 
n 登記單位數量�
登記單位數量較少，主要考慮重建⼯作推進過程中，單位少的樓群較易取得共識，
其安置⼯作亦較易進⾏，有利於相關執⾏機構累積經驗。�
 
n 建築狀況�
建築狀況較差，以建築物結構狀況最差的樓群優先重建，以免發⽣⼤規模意外事
件。�
�
n 重建⽀持度�
七個樓群中最多⾃住業主⽀持重建的樓群，可運⽤鄰⾥關係使推動⼯作較為容易。�
�
n 居住⽤途單位改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與天台屋�
居住⽤途單位改作商業或⾮居住⽤途、天台屋處於灰⾊地帶，要達成⼀個雙⽅認
為合理的補償⽅案，可能需要較⾧時間，亦可能陷⼊爭議中，相對難達成共識。�
�
n 施⼯便利性�
挑選有休憩區的區域，以便於擺放⼯程設備與物料。�
�
n 居住⽤途單位⽐例�
現況中，登記為⾮居住⽤途單位主要作商業⽤途，從各地的重建經驗中可以瞭解
到，商舖業主的重建意願往往較居住單位業主為低，究其原因，舊社區已經形成
既有的⼈流和顧客群，搬遷對店舖的⽣意未必帶來好處。相反，裝修、搬遷、牌
照申請等費⽤⽀出和時間不少。因此，居住⽤途單位⽐例較⾼的樓群，反⽽較容
易凝聚共識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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